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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2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214.htm （试卷二） 一、单项选择题，

每题所给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本部分１３０题，每

题１分，共３０分。 １．刑法分则某条文规定：犯Ａ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告人犯Ａ

罪，但情节较轻，且其身无分文。对此，下列哪一判决符合

该条规定？ Ａ．甲法官以被告人身无分文为由，判处有期徒

刑６个月 Ｂ．乙法官以被告人身无分文且犯罪情节较轻为由

，判处有期徒刑１年，缓期２年执行 Ｃ．丙法官以被告人的

犯罪情节较轻为由，判处拘役３个月 Ｄ．丁法官以被告人的

犯罪情节较轻为由，判处罚金１０００元 解析：本题考查刑

法分则条文适用的知识。 根据题意，对犯Ａ罪的判决：一是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同时对被

告人判处刑罚时还需要考虑其具有的法定情节或酌定情节。

选项Ａ、Ｂ的错误在于“身无分文”不属于酌定从轻判处刑

罚的情节。选项Ｃ适用刑罚错误，应判处有期徒刑而不是拘

役。解答本题首先需要看清题干，在正确理解题意之后方能

准确作答。应注意题干中的“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

金”等关键词。 刑法总则部分的试题所考查的内容多具细节

性，每个条文的有关数字如期间等规定更是考试热点，应予

以准确记忆。刑法总则部分的每一个条文都非常重要，而分

则的条文数量虽然庞大，内容较多，但重点法条比较突出，

都应准确、完整地掌握。刑法试题的选择题所涉及的知识点

要求的精确度较高，对应用相关法条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要



求也较高。考生在复习时切不可粗枝大叶，对于重点法条务

必精益求精地掌握。 答案：Ｄ ２．孙某制作、复制大量的淫

秽光盘，除出卖外，还多次将淫秽光盘借给许多人观看。对

其行为应如何处理？ Ａ．以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处罚 Ｂ．以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从重处罚 Ｃ．

以制作、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数罪

并罚 Ｄ．以传播淫秽物品罪从重处罚 解析：本题考查关于妨

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的几个罪名区分的知识。 组织播放

淫秽音像制品罪（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二款）是指不以牟

利为目的，组织播放淫秽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行为。本

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

的行为，这里的“组织”是指为播放淫秽音像制品而进行策

划、指挥以及召集观众、提供淫秽音像制品、播放设备或者

播放场所的行为；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知是淫秽音像制品而组织播放

，但必须没有牟利目的。本题中孙某只是将淫秽光盘借给多

人观看，不是组织播放淫秽光盘，也不是出于牟利目的，因

此不构成本罪，可以排除选项Ｂ。 制作、复制、出版、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是指以营利

为目的，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本

罪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故意，并且具有牟利目的，这是构成本

罪的必要条件；客观方面表现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犯罪主体必须是已满１６周岁，具有

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本题中孙某出卖制作复制的

淫秽光盘是出于牟利目的，因此构成本罪。 传播淫秽物品罪

（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是指不以牟利为目的，传播



淫秽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

的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传播淫秽物品；犯罪主体既

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

知是淫秽物品而故意传播，但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没有牟利目

的，否则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本

题中孙某只是将淫秽光盘借给多人观看，属于本罪规定的“

传播”，故构成本罪。 本题中孙某的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

应当数罪并罚，即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数罪并罚。由本题可以总结出今

后的出题趋向之一是考查相类似之间罪名区分的试题逐渐增

多，这就提醒考生在复习时牢牢掌握相似罪名之间的关键区

别。 答案：Ｃ ３．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乙偿还借款１２

万元，并向法院提供了盖有乙的印章、指纹的借据及附件，

后法院判决乙向甲偿还“借款”１２万元。经乙申诉后查明

，上述借据及附件均系甲伪造，乙根本没有向甲借款。甲的

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Ａ．民事欺诈，不成立犯罪 Ｂ．诈骗罪 

Ｃ．合同诈骗罪 Ｄ．票据诈骗罪 解析：本题考查关于诈骗罪

与一些特殊诈骗犯罪区别的知识。 票据诈骗罪（刑法第一百

九十四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

活动，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本罪客观方面必须是利用

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这里的

“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金融票据；犯罪主体既

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上只能是故意，由于本

罪是特殊的诈骗罪，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本题中甲伪造的是借据不属于金融票据，故不构成本罪

。 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

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市场秩序与

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

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的行为；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已满１６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本题中甲在客观上并没有采取签订合同的方

式骗取财物，故不构成本罪。 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

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害的客体是

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主观方面是出于

故意，即行为人在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行为人有意

识地采用欺骗的手段，将公私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非法占有

为目的是区别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的主要标志。

本题中甲出于非法占有乙财产的目的，伪造借据及附件，其

行为性质已构成诈骗犯罪，不属于民事欺诈范畴，故应排除

选项Ａ。 答案：Ｂ ４．甲男明知乙女只有１３周岁，误以为

法律并不禁止征得幼女同意后的性交行为。于是在征得乙女

的同意后与乙女发生了性交。甲的行为属于下列何种情形？ 

Ａ．幻觉犯，不构成奸淫幼女罪 Ｂ．法律认识错误，构成奸

淫幼女罪 Ｃ．对象认识错误，构成奸淫幼女罪 Ｄ．客体认识

错误，不构成奸淫幼女罪 解析：本题考查刑法总则关于认识

错误的知识。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在法

律上的意义有不正确理解或者对有关客观事实存在不符合真

相的认识，包括法律认识错误与事实认识错误。法律认识错



误包括三种情况：①行为人误认为自己实施的是刑法所禁止

的犯罪行为，其实该行为并非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②行为

人误认为自己实施的行为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其实该

行为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本题中甲的行为即属于这一情

形；③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在罪名、罪数、量刑等

方面有不正确的理解。事实认识错误包括四种情况：①对行

为性质的认识错误；②对行为手段的认识错误；③对行为对

象的认识错误；④对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 解答本题时只要

认清题干中所述“误以为法律并不禁止征得幼女同意后的性

交行为”，就可直接判断出选项Ｂ为正确答案。 答案：Ｂ ５

．某外贸公司在缴纳了１００万元的税款后，采取虚报出口

的手段，骗得税务机关退税１８０万元，后被查获。对该公

司应如何处理？ Ａ．以偷税罪处理 Ｂ．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处

理 Ｃ．其中的１００万元按偷税罪处理，余下的８０万元按

骗取出口退税罪处理 Ｄ．其中的１００万元按骗取出口退税

罪处理，余下的８０万元按偷税罪处理 解析：本题考查刑法

分则规定的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构成要件的知识。 偷税

罪（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采取伪造

、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

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

者进行虚假的申报等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或者已扣

、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

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本题中外贸公司采取虚假的申报手

段，目的是为了不缴应缴纳的１００万元税款，因此外贸公

司对该１００万元构成偷税罪。 骗取出口退税罪（刑法第二

百零四条）是指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对

所生产或者经营的商品假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数额

较大的出口退税款；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

位；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而故意实施该行为，其目的在于不法占有国

家出口退税款。本题中外贸公司采取了虚报出口的手段，在

客观方面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按骗取出口退税罪处理的退

税款额应是１８０万元减去偷税款１００万元，即８０万元

。 本题中外贸公司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

罪两个罪名，应实行数罪并罚。 答案：Ｃ ６．甲外出时在自

己的住宅内安放了防卫装置。某日晚，乙撬门侵入甲的住宅

后，被防卫装置击为轻伤。甲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Ａ．故意

伤害罪 Ｂ．正当防卫 Ｃ．防卫不适时 Ｄ．民事侵权行为，不

构成犯罪 解析：本题考查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罪界限的知识

。 分析本题要从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着手。正当防卫（刑法第

二十条）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

所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五个条件：①

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行防卫；②必须是对实际存

在而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行防卫；③必须是为了

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才能实行防卫；④必须是对不

法侵害人本人，才能实行防卫，不允许对未参与侵害的其他

人实行防卫；⑤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

损害，否则，就是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本题中甲为

了保护自己合法的财产，在自己的住宅内安放了防卫装置，

但只有安装防卫装置的行为不危害公共安全，本身并不违法



。虽然安装时并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该装置发挥

作用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此，在其针对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人乙实施的不法侵害发生作用时，给乙造成的轻伤并

未超过必要限度，未造成重大损害，不构成防卫过当。甲的

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故意伤害罪（刑法第二百三

十四条）是指非法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本罪侵害的客体是

他人的健康；客观方面必须有非法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犯

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能够成

为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本题中甲安放防卫装

置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而不是出于伤害他人的故

意，因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通过解答本题，还需考生注意

与此相关的紧急避险、意外事件等概念，今后考查的机率较

大。 答案：Ｂ ７．王某利用计算机知识获取某公司上网账号

和密码后，以每３个月１００元的价格出售上网账号和密码

，从中获利５０００元，给该公司造成４万元的损失。对此

，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Ａ．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

窃数额为５０００元 Ｂ．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

为５０００元 Ｃ．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数额为４万

元 Ｄ．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为４万元 解析：本

题考查关于利用计算机实施犯罪如何处罚的知识。 盗窃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同时根据我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

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

关规定定罪处罚。即对利用电脑进行金融诈骗、盗窃、贪污

、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活动的，分别按照金融诈骗罪、



盗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定罪处

罚。本题中王某秘密窃取了某公司的上网账号和密码后予以

出售，给该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其行为符合该条的规定，

构成盗窃罪，故可排除选项Ｂ、Ｄ。 本题还考查了被盗财物

数额的计算标准的知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

定：对被盗财物只计算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计算被

盗财物的实际价格，不是指盗窃犯低价销赃的价格。因此对

于王某的盗窃数额，应按照给公司造成的４万元损失计算。

故可排除选项Ａ。 答案：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